[bookmark: _GoBack]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计算表
（永安市裕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案（直接负责人））
（单位：万元）
	免于处罚情形判定

	根据三明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三明市生态环境局询问笔录，永安市裕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行为，不属于可以免予处罚情形对应的环境违法行为。
综上，该公司不具有免予处罚的情形。

	1.处罚金额计算

	计算公式：X=N+（M-N）×[（A-1）/4]×（1+B）

	X：裁量处罚金额
	M：法定处罚上限
	N：法定处罚下限

	A：裁量系数
	B：修正系数
	

	法定处罚上限和法定处罚下限

	法律责任
	法律名称和条款
	法定处罚上限：M
	20万元

	
	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
	法定处罚下限：N
	5万元

	裁量系数A

	违法行为共性裁量基准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
(1~5)

	违法行为后果
	违法行为环境影响程度小
	2025年7月8日现场勘察笔录
	1

	违法行为持续时间
	3个月以上，不足6个月
	2025年永安市裕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每日日用电量表
	3

	违法行为发生地
	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
	1.营业执照
2.福建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
	1

	环境违法次数
	个人处罚1次，认定违法次数为1次
	1.立案审批表
2.案件调查报告
3.环保处罚档案
	1

	对周边居民、单位等的影响
	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、生活造成不良影响
	2025年7月8日现场勘查笔录
	1

	违法行为个性裁量基准
（一）建设项目管理及评价制度类7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
(1~5)

	违法事实
	污染防治设施未配套设计的，主体工程投入生产或使用的
	1.2025年7月8日现场勘查笔录；2.2025年永安市裕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每日日用电量表；3.调查询问笔录
	5

	项目应报批的
环评文件类型
	
报告书（化工项目）
	1.2025年7月17日调查询问笔录（李杨尧）；2.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
	5

	项目建设地点
	不符合环境功能区划，但不在保护区内
	福建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
	2

	违法行为改正
时间
	限期内改正
	1.整改计划
2.整改照片
	1

	裁量系数A=50%×“违法行为后果”裁量等级数值+50%×其他裁量等级数值的平均数
            A=50%×1+50%×（3+1+1+1+5+5+2+1）÷8
             =27/16

	修正系数B

	违法行为修正裁量基准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
(-2~2)

	对违法行为的
改正态度
	7月8日检查后，未再生产，认定为立即改正
	供电局提供的企业每日用电情况
	-2

	补救措施
	未采取补救措施，环境影响未扩大
	2025年8月26日现场勘查笔录和照片
	0

	配合调查情况
	是否配合调查无法认定，本因子不取	
	\
	\

	主观过错程度
	过失
	永安市裕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情况说明报告
	-2

	修正裁量表取值个数：
	3

	修正裁量表取值总和：
	-4

	裁量系数B=[修正因子数值之和/(修正因子个数*2)]×10%×修正因子个数
          =[（-2+0-2）/（3×2）]×10%×3
          =-1/5
	-1/5

	共性、个性裁量系数A
	27/16

	修正裁量系数B
	-1/5

	永安市裕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裁量处罚金额：

裁量处罚金额 X=N+(M-N)×[(A-1)/4]×(1+B)
              =5+（20-5）×[（27/16-1）/4]×（1-1/5）   
              =7.0万元
	7.0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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